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目标管理责任书
 
为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泉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通知》（泉安办（2019) 20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各级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切实履行烟花爆竹批发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杜绝烟花爆竹安全事故发生，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制定本责任书。
一、责任单位：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象：安溪县供销集团冠盛土产有限公司承包经营者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责任单位：福建安溪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二、责任目标：在责任期内，无烟花爆竹安全事故发生。
三、安全生产责任措施
（一）必须在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范围内进行经营批发。不得出租、出借、转让、买卖、冒用或者伪造许可证。严禁分包转包经营，不得一证多家或者多股东各自独立组织经营活动。
（二）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并全面贯彻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坚决杜绝烟花爆竹安全事故发生。
（三）严格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层层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四）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配足具有相关资质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自任职之日起6个月内，必须经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取得相应资格证书。仓库保管员、守护员接受烟花爆竹专业知识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其他从业人员经本单位安全知识培训合格。持证人员按要求接受每年的再培训，保证证件的合格有效。
（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保障体系，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人员和资金投入，保障安全生产设备设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必须按最高额度投保）、安全评价、风险辨识管控、隐患排查整治、设备维修保养、安全教育培训、劳动安全防护、应急演练、事故救援等安全生产费用支出。安全评价报告必须在有效期内，并经整改认定合格。新改扩建必须经合规性审查。
（六）规范进货渠道，严把进货质量关；严禁销售超规格烟花爆竹产品，严禁销售假冒伪劣、不合格产品，严禁销售“三无”产品，严禁销售国家明文禁止的产品。
（七）严格按照《烟花爆竹流向登记通用规范》（AQ4102）和烟花爆竹流向信息化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立并应用烟花爆竹流向信息化管理系统；如实登记烟花爆竹在销售、购买、销毁各个环节中的品种、数量等流向信息。烟花爆竹产品应粘贴流向登记标签。不向个人销售烟花爆竹产品。
（八）严格落实烟花爆竹仓库安全管理制度。严格存储、出入库管理，严格执行烟花爆竹各项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严禁违规作业；烟花爆竹仓库储存的烟花爆竹品种、规格、数量，不得超过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危险等级和核定限量； 仓库不得存放其它爆炸物等危险物品或者生产经营违禁超标产品；执法收缴待销毁的产品不得与正常经营的产品混存。同时严格落实值班制度，坚持24小时值班，值班人员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做好进出人员、车辆的登记工作，加强巡逻检查，切实做好防火防盗防破坏等，保证烟花爆竹仓库安全。
（九）加强烟花爆竹配送全过程的安全管理，实行统一、专人、专用车辆配送，驾驶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烟花爆竹运输管理规定，驾驶员、押运员应做到持证上岗，运输货物不得超载超限。
（十）严格安全教育培训，经常性的开展安全思想与遵章守纪教育及业务知识教育。
（十一）健全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
（十二）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档案，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活动，按规定开展安全自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按要求按时做好“标准化智慧管理平台”系统的上报工作。
（十三）严格遵守其它法律法规及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相关规定要求。
[bookmark: _GoBack]（十四）自觉接受各级政府部门、综合监管责任、行业主管部门（应急管理局）、系统主管部门安全生产检查监督管理。对拒不接受检查监督管理的、不按要求整改、逾期整改或整改不到位、违法违规经营的参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被有关执法部门处罚，监管单位有权以执法部门的处罚决定对承包经营者作出同等处罚。若被相关部门吊销经营证照或经营许可，承包经营者必须赔偿发包单位人民币1000万元。
四、本责任书自经营承包签订之日起生效，至承包期满并完全办理完交接手续的次日止。承包经营期间未尽安全生产责任仍由原承包经营者负责。
五、此责任书一式四份，企业自存一份，综合监管责任单位一份，行业主管部门（应急管理局）和系统主管部门（供销联社）各存一份。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单位：
安溪县供销集团冠盛土产有限公司(盖章)
承包经营负责人签字：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责任单位：
安溪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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